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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12 年運動 i臺灣期末檢討會議紀錄 

會議日期：112 年 11 月 6 日(週一)下午 1時 30 分 

會議地點：本局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王科長藝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洪徵容 

壹、 出列席人員:(如簽到表) 

貳、 業務報告： 

一、 112 年運動 i臺灣計畫共計 132 案，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辦理完畢，其中 2案

分別因為報名隊數不足及登革熱疫情取消辦理，活動辦理完成共 130 案，先由

本局全民運動科簡報說明今年度計畫執行情形。 

二、 依據體育署對於期末會議形式之建議，本會議邀請「2023 臺南自行車道串聯

計畫」之承辦單位遠東科技大學進行簡報分享，俾便了解本市長期程計畫之執

行情形。 

參、 承辦單位簡報： 

(請依序進行 10 分鐘簡報，8分鐘一短鈴提醒，10分鐘一長鈴結束。) 

編號 計畫項目 承辦單位 

1 2023 臺南自行車道串聯計畫 遠東科技大學 

肆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敬請委員提出本年度活動訪視情況及訪視常見之相關問題。 

說  明：請訪視委員就之「行銷包裝」、「資源整合」、「全民參與」3大重點提出優點

與改善建議，以供後續執行參考。 



2 
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李委員再立： 

（一） 簡報內容建議以數字化呈現，且全民參與部分的簡報可新增參與民眾

組成情形，如年齡及族群等，豐富度會更佳。 

（二） 未呈現滿意度調查，建議爾後納入計畫，俾利縣市政府了解民眾滿意

或不滿意直接有關的關鍵因素，精進各項活動辦理。 

二、 許委員瓊云： 

（一） 每年度計畫施行前，建議縣市政府召集執行說明會，減少執行單位違

反作業原則的情形，另提醒執行單位留意辦理的注意事項 ，以影響 

縣市政府年度計畫總經費。 

（二） 持續跟其他機關、民間團體或單位資源整合，促使內外部資源充分發

揮利用，擴大計畫觸及範圍，增加不同的參與族群。 

（三） 教育部體育署每年 12 月會公布該年度運動現況調查報告書，建議縣

市政府可參照運動現況調查報告書，調整縣市年度計畫辦理方向。 

三、 陳委員耀宏： 

多數的執行單位皆能依照計畫核實辦理活動，惟部分計畫實際參與人數與

實施計畫預估人數落差較大，建議執行單位依可達標情形填寫計畫，並加

強活動的宣傳力度。 

四、 劉委員志華： 

各執行單位的活動計畫內容務必明確化，例如健行距離請以數字呈現，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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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區體育活動計畫在地化，實施對象盡量以該區居民為主並著重在該區

宣傳，以帶動區域民眾運動習慣，進而推展到全市各區。 

五、 戴委員己川： 

多數的執行單位皆能依照計畫核實且用心的辦理活動，宣傳成效佳，且能

在規定時限內完成核銷作業，惟部分執行單位施行計畫現況與計畫內容不

符，務請依計畫內容實施並加大宣傳強度，廣邀民眾參加。 

六、 蔡委員保生： 

執行單位申請計畫時應先確認如場地等活動細節後再提送相關計畫。另活

動辦理期間應避影非活動之相關宣傳物放置活動現場，模糊活動宗旨。 

七、 黃委員志佳： 

活動參與人員重覆性高，執行單位應加強宣傳程度，鼓勵不同人員參與活

動 ，擴展不同面向之參與族群 。另叮嚀各執行單位活動辦理期程如有異動，

應立即更新並周知相關人員，避影參與人員撲空。 

 

案由二：檢視活動訪視及修改計畫、核銷及違反原則性之情形，提出優良與待輔導

單位名單。 

說  明：本案由體育局依據訪視紀錄及違反原則性之情形，提出優良與待輔導單位

名單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，詳如附件。(僅提供予體育署及訪視委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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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可建議待輔導單位更換組織內更適任的人員擔任計畫承辦人，以改善辦

理情形不佳的狀況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 散    會：下午 3時 10 分。 


